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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办法》的通
知

日期：2022-08-25 来源：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分享：

京医保中心发〔2022〕39号

各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各定点医药机构：

为加强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提高个人账户资金效率，根据《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 (京医保发〔2022〕28号),我们制定了《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办法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

2022年8月25日

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办法

第 一 章总则

第一条为做好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工作，根据《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 (北京市人民

政府令第158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全北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京政办发〔2022〕8号)、 《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

通知》 (京医保发〔2022〕28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职工和退休人员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个

人账户(以下简称“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为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使用。

第二章个人账户计入

第三条用人单位应当按月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以下简称“医保费”)。在职职工个人缴纳

的医保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为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2%,用人单位缴纳的医保费全部计入统

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继续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具体标准为不满70周岁100元/月、70周岁

(含)以上110元/月。退休人员个人每月应缴纳的3元大额互助资金仍从个人账户中代为扣缴。

第四条每月5日前，市级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医保费征收部门反馈的用人单位上月缴纳医保费情

况，按规定完成在职职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划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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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本办法实施前，已完成分配并划入个人账户医保专用存折(代发银行账户)的资金，参保

人仍可自由支取使用；本办法实施后，再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不再向参保人个人账户医保专用存折

(代发银行账户)注入或邮寄，个人账户资金由市级医保经办部门记账管理，专款专用，不得自行支

取。

第六条补缴医保费个人账户的计入标准按以下原则处理：补缴本办法实施前的医保费，按《北京

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58号)的相关规定计入个人账户；补缴本办法实施后的

医保费，按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计入个人账户。

第七条个人账户存储额的计息，按照每年银行同期居民活期存款利率计息，个人账户按季付息，

利息并入个人账户。

第三章个人账户使用

第八条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及其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父母、配偶、子

女(以下简称“共济对象”)符合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规定的相关费用。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按照《关于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 (京医保发〔2021〕22号)规定执行。

第九条参保人应对共济对象进行备案或变更。备案后个人账户启动共济功能。

第十条结算和支付医疗费时，先使用本人个人账户、再使用备案的他人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以下简称“共济账户”)。共济账户的扣划顺序，由共济对象自行确定。共济对象使用本人和共济

账户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后出现退费的，原则上按原渠道退还。

第十一条参保人使用个人账户为共济对象缴纳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购买

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本市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具体缴费、购买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使用本人及他人个人账户时，需输入本人个人账户支付密码(门急诊挂号、使用医保电

子凭证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时除外)。个人账户支付密码通过相应经办渠道自行维护及修改，可进行

限额免密设置。

第十三条参保人应当妥善保管本人社会保障卡和支付密码，防止他人冒名使用。丢失社会保障卡

时，及时办理挂失和补办。未妥善保管，造成的后果由参保人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已减员且不享受参保待遇人员，不再作为共济对象享受共济待遇；本人个人账户可按规

定继续使用。

第四章个人账户管理

第十五条对办理死亡、转外国籍、外国人离境、转公费医疗(或跨制度参保)等终止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缴费情形，可在办理终止参保手续后申请个人账户清算。个人账户清算后，其个人账户存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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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入其医保待遇支付银行账户。如医保待遇支付银行账户注销的，可将资金转至参保单位账户，由参

保单位转给参保人或其继承人。

第十六条职工跨统筹地区流动时，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入业务的，其他统筹地转入的个人账

户资金并入本市个人账户，统一管理；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出业务的，个人账户存储额转移至其

他参保统筹地。

第十七条参保人可对个人账户资金划入、结息、使用等情况进行查询。

第十八条定点医药机构应严格按照服务协议要求开展医保服务，加强实名制管理，严禁为参保人

兑换现金或变相提取现金，严禁转移、套取个人账户资金。

第十九条医疗保障部门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的

管理和个人账户交易行为的监督。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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